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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殡葬辅助服务及专业技术辅助服务项目（遗体接运服务）

数量 1项

服务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服务地点 南昌市城区范围内（含应急外运任务所至区域）

备注
本项目为交钥匙项目，含人员工资、五险一金、社保、管理

费、培训费、日常清洁维护费、税费等一切费用



（一） 服务需求

一、服务内容

供应商须确保配备足够人员和车辆，满足年均约 1万具遗体接运需求，日均

接运量约 27 具，并能够 24 小时响应南昌市城区及指定区域内的遗体接运、应急

外运等任务。

二、服务要求

1. 响应时效

（1）每日 24 小时响应，接到指令后城区范围内 2小时内到达指定地点。

（2）指令发出单位：南昌市殡仪服务中心或其指定调度人员。

2. 人员配置

2.1 人员数量与岗位结构

供应商须为本项目配置不少于 12 名服务人员，其中：

驾驶兼接运岗：不少于 10 人（其中至少 8人持有有效 C1 及以上驾驶证）；

专职调度/应急岗：不少于 2人（需熟悉南昌市城区路况，具备应急协调能

力）。

2.2 人员要求

所有服务人员年龄须在 22 周岁至 40 周岁之间（以身份证出生日期为准），

身体健康，无不适宜从事遗体接运工作的疾病，高中以上学历，需提供无犯罪记

录证明。（评审依据：提供承诺函并加盖供应商公章佐证，否则响应无效）

2.3 社会保险与公积金

供应商须依法为所有为本项目服务的聘用人员缴纳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医

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及住房公积金），并接受采购人定期核

查，缴费基数不得低于南昌市规定的最低标准。（评审依据：提供五险一金缴纳

承诺书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否则响应无效）



2.4 特殊遗体接运能力

服务人员须具备接运高腐、溺亡、车祸、破碎等特殊遗体的操作能力，能规

范使用防护装备、消毒器材，并按操作规程完成收殓、装袋、密封、转运全流程。

2.5 排班与值守要求

本项目须实行 24 小时三班制或两班制轮值，确保每日凌晨 0:00 至 24:00

任一时刻接获指令后，能在规定时效内出车。

2.6 应急与外运任务

服务人员须无条件服从采购人临时调配，完成：跨区域遗体外运任务（含夜

间、节假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等应急状态下的遗体接运任务；

采购人交办的其他临时性、紧急性辅助工作。

拒绝服从的，视为严重违约，采购人有权按次扣减服务费，并记入考核。

2.7 工作强度说明

本项目年均遗体接运量约 1万具，日均约 27 具。服务人员须适应：长期夜

班、倒班作业；高强度、高负荷接运任务（单日连续出车可达 8-10 次）；特殊

遗体接运带来的心理压力及卫生防护风险。

3. 车辆使用与维护

（1）规范使用采购人提供的 15 辆接运车，不得擅自改变用途或外借。

（2）负责车辆日常清洁、简单维护（含：车身内外清洁、轮胎更换、机油/

冷却液/玻璃水补充、小修等）。

（3）车辆大修、定期年检、保险、燃油等由采购人负责。

（4）每次出车前须检查车辆状况，发现异常立即停用并报告。

4. 接运作业规范

（1）到达现场后须核对逝者信息，确认无误后方可接运。

（2）操作过程中须轻抬轻放，尊重逝者及家属。



（3）接运途中保持平稳驾驶，不得从事与任务无关的活动。

（4）接运完成后须对车厢进行清洁消毒，并记录作业台账。

5. 台账与报告

（1）建立完整的接运台账，记录每次任务的时间、地点、接运对象、驾驶

员、车辆编号等信息。

（2）发生特殊情况（如交通事故、家属投诉、车辆故障等）须在 1小时内

报告。

三、禁止事项

承接主体不得有下列行为：

1.将服务转包或违法分包；

2.捆绑任何营利性收费项目（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家属额外收费）；

3.出现误导消费、强制服务、乱收费等行为；

4.擅自使用接运车辆从事本合同约定之外的其他业务；

5.泄露逝者及家属信息。

四、安全责任

1.遗体接运的质量安全责任仍由南昌市殡仪服务中心承担。

2.但因承接主体或其人员的过错（如交通事故、遗体损坏、丢失、错误交接

等）导致的损失，采购人有权向承接主体追偿，并可从服务费中直接扣除。

五、考核细则

（一）考核方式

1.月度考核：每月由南昌市殡仪服务中心依据本细则对承接主体进行评分。

2.年度综合评价：服务期满后进行总体评价，作为后续采购的参考依据。

（二）考核内容与分值（总分 100 分）



考核项目 分值 考核标准

响应时效 25 分
每发生 1次超过 2小时到达（非不可抗力），扣 5分；

超过 3次，当月该项 0分

人员配备与

在岗
20 分

每发现 1次人员不足 12 人或人员无资质/超龄上岗，扣 5

分

服务规范与

态度
15 分

每发生 1次有效投诉（经核实），扣 3分；情节严重的，

扣 10 分

车辆维护状

况
15 分 车辆脏乱、故障未报修等，每发现 1次扣 2分

台账与报表 10 分 台账缺失、报表迟报/错报，每次扣 2分

安全与应急 10 分
发生安全事故未及时报告，每次扣 5分；发生责任事故，

当月该项 0分

遵纪守法 5分
发生禁止事项中任何行为，当月考核不合格（总分≤60

分）

（三）考核结果应用

月度得分 结果处理



月度得分 结果处理

≥90 分 全额支付当月服务费

80-89 分 扣减当月服务费的 5%

70-79 分 扣减当月服务费的 10%

60-69 分 扣减当月服务费的 20%，并书面警告

<60 分（不合

格）

扣减当月服务费的 50%；连续 2个月不合格或累计 3个月不合格，采购

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注：供应商须完全满足以上服务需求，否则响应无效。

（二） 商务条件

序号 名称 内容

1 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2 服务地点 南昌市城区范围内（含应急外运任务所至区域）

3 付款方式 按月支付，每月依据考核结果结算。

4 履约保证金

（1）履约保证金为合同总金额的10%，成交供应商接到领

取成交通知书的通知后，在合同签订期（30日历日）之内

及时以转账、保险、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

保机构出具的保函(含电子保函)等非现金形式向采购人

提交履约保证金；逾期未交视为放弃成交。

（2）上述履约保证金自签订本合同之日起到本合同项目

服务期期满之日止，本合同项目所有服务无瑕疵的情况下

，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在30日之内退还给成交供应商，不

计息。

（3）履约保证金不子退还情形:签订合同后，成交供应商

不按双方签订的合同规定履约，则没收其全部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不足以赔偿损失的，按实际损失赔偿。

5 其它要求

本项目为交钥匙项目，投标报价包含人员工资、五险一金

、社保、管理费、培训费、日常清洁维护费、合理利润、

税费等为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

6
特别违约责

任

（1）供应商实际到岗服务人员数量低于承诺人数的，每

缺少 1名服务人员扣减 8000 元当月服务费，并限期 3日

内补足；逾期未补足的，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没收

全部履约保证金。

（2）供应商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擅自更换服务团队核

心人员（驾驶兼接运岗）的，每人次扣减当月服务费 1

万元，并限期 5日内恢复原人员；逾期未恢复的，采购人

有权解除合同。

（3）服务人员拒绝执行应急任务、外运任务或无正当理

由不参与排班的，每次扣减服务费 2000 元；年度累计 3

次以上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4） 服务人员年龄不符合 22-40 周岁要求的，发现的每

人次扣减服务费 5000 元，并限期 3 日内更换；逾期未更

换的，视为严重违约。

（5）供应商未依法为服务人员缴纳五险一金的，每发现

一人次扣减当月服务费 1 万元，并限期 15 日内补缴；逾

期未补缴的，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

（6）每发生 1次有效投诉（经核实），除视情扣分后，

扣减服务费 5000 元。发生吃拿卡要或者泄露信息的，直

接开除换人。

注：供应商须完全满足以上商务需求，否则响应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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